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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年度特殊選才指定繳交資料及準備指引 

➢ 指定繳交資料 

1. 特殊選才資格證明資料（請參閱報考資格及條件說明）。 

2. 高中（職）在校成績單、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成績證明及學習狀況報告書（限 30頁

內）。 

3. 學習歷程與未來學習規劃。 

4. 其他有利審查相關補充資料。 

➢ 指定繳交資料準備指引 

審查項目 審查重點 準備指引 

特殊選才 

資格證明資料 
－ 

請參閱報考資格及條件說明。 

高中（職）在校成績

單、非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學生成績證明

及學習狀況報告書 

 在校整體表現、學習狀況

報告書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之學習狀況報告書限

30頁內。 

學習歷程與 

未來學習規劃 

 申請動機 

 高中學習歷程與反思 

 未來學習規劃 

1. 請說明申請本學士學位學程的動機。 

2. 具體說明高中學習歷程從事與本學士學位

學程領域相關的學習經驗與反思，如：特殊

表現、專題製作等。 

3. 就讀本學士學位學程後，預計如何規劃學習

相關課程及未來專題計畫。 

其他有利審查 

相關補充資料 

 對各領域發展的積極性 

 其他特殊才能的證明文件 

1. 可提交語言能力證明、競賽參與證明及成績、

研究報告或作品集、證照、社團活動、持國

外具公信力之入學用大型測驗成績證明、獎

學金證明或其他特殊才能證明文件等有利審

查資料。 

2. 請具體呈現高中階段參與各類活動、競賽、

證照或報告作品等各項資料中，其團隊合作

經驗、創意思辨進程、歷程反思等。 

3. 若欲繳交作品集無法以文字或平面形式呈

現，請製作成影片上傳至 YouTube或雲端，

並將連結附於其他有利審查相關補充資料；

請務必填寫正確連結並設為公開，若因連結

失效或隱私設定無法觀看，視同未繳交。 
 
 


